法定傳染病病患隔離治療及重新鑑定隔離治療之
作業流程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衛署疾管監字第０九三００二一五四０號函頒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九月六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六００００七二二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０九九０００一二三六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衛生福利部部授疾字第一０二０二０三六三八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衛生福利部部授疾字第一０三０二００六六五號函修正
主　　旨：檢送修正之「法定傳染病病患隔離治療及重新鑑定隔離治療之作業流程」及相關文件，請轉知轄區醫療院所依循辦理，請  查照。
説　　明：為提審法修正案將於103年7月8日施行，配合修正旨揭作業流程及相關文件。
